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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储量

评审备案管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储量

管理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

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 号），现就加强矿产

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凡需要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的企业和单位，应在

矿业权有效期内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矿产资源储量评

审备案申报表（样式见附件 1）和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矿产

资源储量报告。

评审备案范围包括探矿权转采矿权、采矿权变更矿种与

范围，油气矿产在探采矿期间探明地质储量、其他矿产在采

矿期间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的（变化量超过 30%或达到中

型规模以上的），以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。

二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自收到评审备案申请材料之日

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审查。受理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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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不告知视为受理。

不属于评审备案范围或权限的、材料不齐全或无效的、

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内容不全的，以及上次评审备案不予通过

且未完成相应修改再次申请的，不予受理。

自然资源部负责本级已颁发矿业权证的矿产资源储量

评审备案工作，其他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。涉及建

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，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评审

备案，油气和放射性矿产资源除外。

三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委托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

组织开展评审备案工作，自受理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（不含

申请人补正修改时间）内完成审查，向申请人出具评审备案

告知书（样式见附件 2）。申请人对评审备案结果有异议的，

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

四、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大型的或评审备案过程中认为有

必要的，应组织现场调查，并形成现场调查报告，作为评审

备案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以下情形评审备案不予通过：

（一）申请资料失实、弄虚作假；

（二）报告采用的工业指标不合理；

（三）地质勘查及研究程度达不到相应勘查阶段要求；

（四）开采技术条件、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研究或综合勘

查综合评价不能满足相应阶段工作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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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严重错误；

（六）补正修改时限超过 20 个工作日或补正材料不合

格；

（七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为不予通过的其他情形。

六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制定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服

务指南，建立专家库，健全工作规程和业务质量管理体系。

七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信

息化建设工作，实现全国数据互通共享。

八、部省两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评审备案权限通过

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评审备案信息（样式见附件 3），涉及国

家秘密的除外。

申请人因商业秘密的原因，可提出暂缓发布评审备案信

息，暂缓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2 月。

九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通知要求，结合

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《关于颁布〈矿

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205

号）、《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

资发〔2003〕136 号）、《关于调整矿业权价款确认（备案）

和储量评审备案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66 号）

同时废止。本通知实施前已印发的其他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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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1.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报表（样式 1：非油

气矿产、样式 2：油气矿产）

2.关于 XXXX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告知书（样

式）

3.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信息发布表模板

自然资源部

2020 年 3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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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报表（样式 1：非油气矿产）
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

申请事由

探矿权转采矿权□

采矿权变更矿种与范围□

采矿期间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□

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□

评审

备案

申请

人

矿业权人/建设单位 （公章）

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

机构代码
联系人

联系电话 传 真

报告

编写

单位

编写单位名称

报告的主要编写人员 联系人

联系电话 传 真

矿业权许可证号/证
明文件文号

矿业权有效

期限

年 月 日至

年 月 日

报告类型 查明主要矿种 勘查工作程度

资源储量规模 生产规模

矿产资源储量情况

主要矿产名称

工业指标情况

矿产

资源

储量

主要矿产：

探明资源量： 控制资源量： 推断资源量 ：/ 证实储量： 可信储量：

共生矿产：

探明资源量： 控制资源量： 推断资源量 ：/ 证实储量： 可信储量：

伴生矿产：

探明资源量： 控制资源量： 推断资源量 ：/ 证实储量： 可信储量：

涉及

商业

秘密

情况

□ 同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布

□ 涉及商业秘密，拟申请评审备案后暂缓 月发布（暂缓期限填写 1-12月）

承诺

我单位承诺所提交下列资料是真实、客观、完整的，无伪造、编造、变造、篡

改等虚假内容，如有作假，自行承担相关后果。

矿业权人签章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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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报表（样式 2：油气矿产）

储量报告

名称

评审备案

申请人

矿业权人 （公章）

统一信用代码或

组织机构代码
联系人

联系电话 传 真
电子

邮件

报告

编写单位

名 称

主要编写人员 联系人

电话/传真 电子邮件

评审备案

目的

矿业权证

及证号
矿业权有效期限

矿种 石油□ 天然气□ 页岩气□ 煤层气□

储量规模 大型□ 中型□ 小型□ 特小型□

探明地质储

量（新增+复

/核/结算+

标定，净增

量）

石油/凝析油

(万吨)
探明技术可

采储量（新

增+复/核/

结算+标定，

净增量）

石油/凝析油

(万吨)

天然气/溶解气/

页岩气/煤层气

(亿方)

天然气/溶解

气/页岩气/

煤层气

(亿方)

工业指标

情况

成果信息涉

及商业秘密

情况

□ 同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布

□ 涉及商业秘密，拟申请评审备案后暂缓 月发布（暂缓期限填写 1-12 月）

承诺

我单位承诺所提交资料是真实、客观、完整的，无伪造、编造、变造、篡改

等虚假内容，如有作假，自行承担相关后果。

矿业权人签章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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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（评审备案文号）

关于 XXXX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告知书（样式）

XX（评审备案申请人）：

你单位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有关材料收悉。经

审查，符合相关规定，予以评审备案（因 XXXX，不符合相关

要求，不予评审备案）。

本告知书仅适用于探矿权转采矿权/采矿权变更矿种与

范围/油气矿产在探采矿期间、其他矿产在采矿期间资源储

量发生重大变化/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，不作其他用途。

附件：XXXX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（评审备案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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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信息发布表模板

序号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 矿业权人 评审备案文号 评审备案机关 备注


